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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建院院字〔2018〕86号 

--------------- ★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双高”建设项目是学院未来三年的主要改

革任务，通过对接国际标准、聚焦内涵建设、创新体制机制、

增强服务能力，全面实现学院“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

展建设目标。为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激励项目工作组

工作热情，及时监督和有效指导，客观评价项目的建设成效，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项目建设绩效管理以实现年度和阶段性发展

目标为导向，以项目预期目标和关键验收要点为载体，对项

目建设按年度进行管理评价。 

第二章  绩效考核管理 

第三条  绩效考核管理紧紧围绕项目建设任务，依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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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分解表分类考核。 （一）直接性目标。指建设方案中以

定量指标表述，如师资培养、获奖、论文发表、教材编写等

建设期内应完成的成果。（二）间接性目标。指建设方案中

以定性指标表述，通过一定时间建设实现的效益目标或长期

目标，如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构建、制度建设、智慧校

园项目等建设期内应完成的成果。   

第四条  依据项目建设方案编制的月推进任务分解表，

定期组织考核和绩效管理，对于跨年度项目或分阶段建设的

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原则上需进行年度绩效总结。  

第五条  项目建设月推进任务分解表应列出明确的预

期目标、验收要点，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项目实施应

加强过程监督与管理，及早发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

决，确保建设进度和成效。 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经费

支出严格按照项目计划和财务有关规定、程序执行。  

第六条  为保证考核、评价工作客观公平，科学合理，

由项目办公室组织相应领导和专家成立绩效考核小组，实施

定期考核。  

第七条  考核实行量化打分评价 （一）直接性指标。

依据项目任务分解表中预期目标和验收要点，对指标完成情

况进行量化打分，总分按 100分计算； （二）间接性指标。

按照指标完成情况、总体效果等进行量化打分，总分按 100

分计算； （三）建设质量。包括项目任务总体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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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使用、设备管理及使用情况等，由专家组考评打分，满

分 100 分； （四）综合评价。 绩效评价总分=0.4x 定量评

分+0.4x定性评分+0.2x建设质量  

第八条  绩效考核评价结果在校内适时公开。（一）对

于建设进度快、效益明显、绩效评价分高、投入产出比高的

项目单位，参照学院出台的奖励办法给予奖励。（二）对于

绩效评价综合分为不合格（≦60分）的项目单位，要求项目

负责人做出说明，并提出整改建议书，实行复验制度，连续

两次绩效考核不合格者，按照学院《关于实行工作问责制的

通知》和《黑龙江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黑办发

2018[5]号）问责和处理。（三）对于中期检查不合格者，

给予限期整改。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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